
2020 年度临潭县人民法院

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自评报告

省财政厅：

根据《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19 年省级预算执行情况绩

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甘财绩〔2020〕3 号）要求，现将我单位

2020 年度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自评报告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1）审判法律规定、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由县法院管辖以及

县法院应当由自己审判的刑事、民事、行政等第一审案件。

（2）审查处理不服本院判决各类申诉案件。

（3）监督、指导人民法庭的审判工作。

（4）依法行使司法执行权和司法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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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依法决定国家赔偿。

（6）管理、协调本院的审判和执行工作。

（7）负责全院思想政治、教育培训工作；按照权限管理法

官和其他人员；主管本法院的审判工作；领导院直属单位和群团

工作。

（8）管理本法院的有关经费和物资装备。

（9）结合审判工作宣传法制，教育公民遵守宪法和法律。

（10）承办其他应由本院负责的工作。

（11）派出机构及职责。派出法庭设新城、冶力关、王旗、

店子 4 个人民法庭，依法审理和执行辖区内一般的民事案件，指

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及办理法庭审判工作有关的其他事项。

（二）内设机构

临潭县人民法院现有行政机构 1 个，按照职能分工，临潭

县人民法院内设 5 个内设机构：即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综

合审判庭、执行庭（局）、综合办公室（司法警察大队）、政治

部（机关党委）；政法编制 51 个，2020 年底实有在职人数 51

人，书记员 18 人，退休人员 12 人。

二、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根据绩效自评的基本原理、原则和项目特点，结合绩效目标，

由项目组按照逻辑分析法独立研制科学的指标体系表。绩效自评

表按照逻辑分析法设计，包括部门管理、履职效果、能力建设和

服务对象满意度四部分内容组成。评价指标遵循相关性原则、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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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原则、可比性原则、经济性原则和系统性原则设置。绩效自

评表为评分所用，需要基础表、问卷调查（详见附件 1-3 统计表）

和访谈的支持。

绩效自评工作方案评审后，根据意见进行修改，形成绩效自

评表。

数据来源主要包括由被评价单位填列的表格、提供的制度文

件、预算资料、财务账册、与相关单位进行访谈以及问卷调查。

具体每个指标的证据收集方法详见附件 1-3 统计表及工作底稿。

绩效自评实施过程自项目布置会以来，项目组在前期调研的

基础上，完成了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方案，明确了评价的目的、方

法、评价的原则、指标体系、评价标准、问卷调查方案及访谈方

案等。评价机构按照工作方案，经过了数据采集、问卷调查、访

谈、数据分析和报告撰写等环节，顺利完成了绩效自评工作。具

体实施过程如下：

数据填报和采集：由州中级人民法院通过电话、实地采集和

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填报反馈相关数据。所有数据经核查后汇

总。

访谈：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包括：临潭县人民法院主管

领导、财务负责人、政工科及其他科室。

通过总结汇总各项结果得出评价数据（反映在工作底稿），

绩效自评组撰写自评报告。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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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决算情况

2020 年临潭县人民法院决算收入 15,614,824.5 元，其中财

政拨款收入 15,614,824.5 元。

2020 年临潭县人民法院决算支出 158,854,847.42 元，其中

基本支出 10,280,085.36 元（其中人员经费 8,696,332.59 元、

日常公用经费 1,583,752.77 元），项目支出 5,605,402.06 元。

人员经费 8,696,332.59 元（其中：基本工资 3,520,658.00

元、津贴补贴 2,100,194.94 元、奖金 181,914.00 元、机关事业

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617,000.00 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244,500.00 元、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136,341.35 元、其他社会

保障缴费 7,700.00 元、住房公积金 455,700.00 元、其他工资福

利支出 1,218,571.80 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13,752.50 元。

日常公用经费 1,583,752.77 元（其中：办公费 175,171.40

元、手续费 705.00 元、水费 768.60 元、电费 24,604.94 元、邮

电费81,216.74元、取暖费141,200.00元、物业管理费18,449.80

元、差旅费 57,461.73 元、维修（护）费 165,750.20 元、租赁

费 24,000.00 元、培训费 3,120.00 元、公务接待费 11,446.00

元、劳务费 240,800.00 元、工会会费 22,053.00 元、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费 58,030.16 元、其他交通费用 504,401.00 元、福利

费 54,574.20 元）。

项目支出 5,605,402.06 元（其中：办公费 5,479,474.50 元、

印刷费 84,357.00 元、手续费 2,401.3 元、水费 7,26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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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费 108,004.21 元、邮电费 829,890.43 元、取暖费 490,117.60

元、物业管理费 25,286.69 元、差旅费 654,674.97 元、维修（护）

费 492,440.37 元、培训费 7,700.00 元、公务接待费 27,814.50

元、被装购置费 38,241.40 元、劳务费 649,205.00 元、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345,879.52元、其他商品服务支出180,198.31元、

办公设备购置费 379,942.50 元、专用设备购置费 41,763.02 元、

大型修缮 198,935.58 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490,540.00 元）。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0 年临潭县人民法院预算批复数 1561.48 万元，实际支

出 1588.55 万元，执行率 101.73%。

（三）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基本支出预算执行率 1028.01 97% 2 2
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 560.57 132.21% 2 2
“三公经费”控制率 5.43 96.72% 2 2
结转结余变动率 34.59 2.21% 2 2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 2 2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 2 2
政府采购规范性 规范 — 2 2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 2 2
在职人员控制率 51 100% 2 2
重点工作管理制度

健全性 健全 — 2 2
产出数量指标 高中低 高 5 5
产出质量指标 高中低 高 5 5
产出时效指标 高中低 高 5 5
产出成本指标 高中低 中 5 4
经济效益指标 高中低 高 5 5
社会效益指标 高中低 高 5 5
生态效益指标 高中低 高 5 5
单位获奖情况 >=1 2 8 8
违法违纪情况 0 100% 7 7

中期规划建设完备程度 完备（100%） 完备（100%） 2 2
党建工作开展规律性 规律（100%） 规律（10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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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管理覆盖率 全覆盖（100%） 全覆盖（100%） 2 2
人员培训机制完备性 完备（100%） 完备（100%） 2 2
档案管理完备性 完备（100%） 完备（100%） 2 2
服务对象 1的满意度 满意（100%） 满意（80 %） 5 4
服务对象 2的满意度 满意（100%） 满意（85 %） 5 4

（四）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包括总体绩效目标

和核心绩效指标未完成原因、下一步改进措施，政策执行或部门

预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和改进措施。

1.存在的主要问题

2020 年，在职辅助人员少，基本均有兼职。辅助人员工作

强度较高，工作压力较大，不利于提高法院辅助人员的工作积极

性。

2.建议与改进措施

加强辅助人员精神激励和人文关怀，提高辅助人员的工作积

极性。本院已制定并实施了法院辅助人员考核和评优工作,可进

一步加强对辅助人员的精神激励举措，并加强对辅助人员职业规

划教育，提升辅助人员对工作的认同感和积极性。

四、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2020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项目 3 个，当年财政拨款 374 万

元，全年支出 348 万元，执行率 93.05%。

通过自评，有 3 个项目结果为“优”，分项目自评情况分析

如下：

(一)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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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临潭县人民法院转移支付资金收入 212 万元，支出

198 万元，执行率 93.4%。其中：办公费 29.70 万元、印刷费 2.1

万元、手续费 0.5 万元、水费 0.75 万元、电费 0.99 万元、邮电

费 10.15 万元、物业管理费 9.81 万元、差旅费 26.07 万元、维

修（护）费 8.52 万元、培训费 0.77 万元、公务接待费 0.83 万

元、被装购置费 3.75 万元、劳务费 48.7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 21.64 万元、办公设备购置 13.58 万元。

2.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办公设备购置费绩效目标。目标：用于办公设备相关

支出，提高办公效率，保障有效履行审判职责。

（2）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刑事案件 >=45 45 4 4
民商事案件 >=1000 1000 4 4
执行案件 >=100 246 4 4
刑事案件结案率 100% 100% 4 4
民商事案件结案率 100% 100% 4 4
执行案件结案率 >=90% 94% 4 3
装备保存完整性 完整 完整 4 4
装备配置符合工作需求度 符合 符合 4 4
设备设施验收合格率 100% 100% 4 4
相关业务办理及时性 及时 及时 4 4
装备配置及时性 及时 及时 4 4
办案经费变动率 <=10% 8.71% 3 3
装备成本变动率 <=10% 7.22% 3 3
扶贫工作脱贫率 >=99% 100% 3 2
提高就业率 提高 提高 3 2
依法保护国用财产 有效保护 有效保护 3 3
提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3 3
提高人口素质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3 3
公益诉讼结案率 100% 100% 3 3
参加公益劳动次数 >=5 9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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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 有效保护 有效保护 3 3
对政策响应的及时性 响应及时 响应及时 3 3
跨部门协调度 协调度高 协调度高 3 3
内部员工满意度 >=90% 95% 5 5
社会公众满意度 >=90% 92% 5 5

（4）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包括总体绩效目标

和核心绩效指标未完成原因、下一步改进措施，政策执行或项目

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和改进措施。

1.基本支出经费保障水平偏低。

综合近几年我院批复预算看，预算执行基本围绕保人员经

费、保正常运转进行。从决算情况看，基本支出比重比较大。

2.预算编制仍需进一步精确细化。

随着财务工作日益细化，各项资金需要完全按照所下指标用

途分类来使用，我院目前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对预算的细化工作，

加强对资金使用的前瞻性预估。

（二）业务费

1.业务费预算执行情况

2020年临潭县人民法院业务费130.00万元，业务费支出118

万元，执行率 90.77%。其中：取暖费 20.34 万元、差旅费 13.25

万元、维修（护）费 11.58 万元、劳务费 5.88 万元、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费 6.2 万元、办公设备购置 9.28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

费 50 万元。

2.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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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业务费绩效目标。目标：用于单位各项公用经费支出

及车辆购置，已全部执行。

（3）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参加培训人数 >=60 63 5 5

法制宣传 >=10 10 5 5

培训合格率 合格 合格 5 5

装备采购合格率 合格 合格 5 5

相关宣传知晓率 知晓 知晓 5 5

维修改造的及时性 及时 及时 5 5

装备采购及时性 及时 及时 5 5

相关宣传及时性 及时 及时 5 5

差旅费报销控制率 预算以内 预算以内 5 5

扶贫工作脱贫率 >=90% >=95% 3 2

提高就业率 提高 提高 3 3

依法保护国有财产 有效保护 有效保护 3 3

办公条件改善的有效性 有效 有效 3 3

办案技术水平 提高 提高 3 2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提高 提高 3 3

参加公益劳动次数 >=9 9 3 3

依法保护国有财产 有效保护 有效保护 3 3

对政策响应的及时性 响应及时 响应及时 3 3

跨部门协调度 协调度高 协调度高 3 3

业务保障工作满意度 >=90% 93% 4 3

内部员工满意度 >=90% 96% 3 3

社会公众满意度 >=90% 92% 4 3

3.改进措施和建议

（1）针对预算批复，多与县财政相关部门沟通汇报预算工

作。

（2）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在预算的执行阶

段，严格控制每项支出，并定期将预算使用情况向院党组汇报，

针对突发性支出做好准备工作。

（3）完善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资产管理。严格按照《固

定资产管理办法》的规定加强固定资产管理，增加资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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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登记、更新台账，加强资产卡片管理，年终前对各类实物资

产进行全面盘点，确保账账、账实相符。

（4）加强对财务人员的业务培训，增强其相关业务水平，

提高整体工作效率。

（5）在选人用人方面，沿用套用国家公务员一般选贤用能

竞聘方式和方法、没有或忽视结合审判业务特色，制定一整套识

人、育人、用人机制，形成有法官特色的审判人员分类管理条例，

在加快审判队伍建设与提高素质之间形成一体共振层级分类管

理模式。

（三）法庭运维费

1.法庭运维费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临潭县人民法院法庭运维费 32 万元，运维费 32 万

元，执行率 100%。其中：办公费 10.00 万元、印刷费 1.44 万元、

电费 0.96 万元、差旅费 10.80 万元、劳务费 7.2 万元、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 1.60 万元。

2.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法庭运维费绩效目标。目标：用于法庭各项公用经费

支出，已全部执行。

（3）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民商事案件 >=200 216 4 4
民商事案件结案率 100% 100% 4 4
装备保存完整性 完整 完整 4 4
装备配置符合工作需求度 符合 符合 4 4
设备设施验收合格率 100% 100% 4 4
相关业务办理及时性 及时 及时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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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配置及时性 及时 及时 4 4
办案经费变动率 <=10% 6.54% 3 3
装备成本变动率 <=10% 5.10% 3 3
提高就业率 提高 提高 3 2
依法保护国用财产 有效保护 有效保护 3 3
提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3 3
提高人口素质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3 3
公益诉讼结案率 100% 100% 3 3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 有效保护 有效保护 3 3
对政策响应的及时性 响应及时 响应及时 3 3
跨部门协调度 协调度高 协调度高 3 3
内部员工满意度 >=90% 95% 5 5
社会公众满意度 >=90% 92% 5 5

3.改进措施和建议

（1）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在预算的执行阶

段，严格控制每项支出，并定期将预算使用情况向院党组汇报，

针对突发性支出做好准备工作。

（2）完善基层法庭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资产管理。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县项目主管部门适时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并加强抽

查结果应用；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和经费支持

的重要依据，对绩效自评结果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或绩效较差的

的单位，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将从紧、从严。项目主管部门会按照

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自评情况予以公开。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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